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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石大教〔2016〕79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 

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意见 
 
 

各学院： 

为全面落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促进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根据习近平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

话、《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统

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通知》（教高

函〔2013〕12 号）和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教育部中共中央

宣传部关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通知》（川教函〔2013〕8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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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孙一平 

副组长：张文卫  王  玲 

成  员：王义全  黄健全  邱子辉  张小飞  刘蜀知 

 黄志宇  郭志钢  王天学  龙仕文  石金亮 

 焦道利  税正伟  张华春  韩传军 

领导小组负责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以下简称“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的指导、检查工作，

负责组织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教务处。 

二、基本要求 

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使工程重点教材在我校得到更为广

泛使用，各相关学院要认真研读教高函〔2013〕12 号文件，充

分认识到统一使用工程重点教材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统一使

用工程重点教材工作的基本要求，完善保障措施，使工程重点

教材在我校教学实践中发挥最大效益。 

（一）我校统一使用工程重点教材所涉及的范围 

经济管理学院、法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艺术学

院的各本科专业；马克思主义学院所涉及的主要课程有：全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文化素质类课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

究生课程。 

（二）按要求统一使用工程重点教材 

1.学校将工程重点教材统一纳入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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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课程教学计划，凡是开设与工程重点教材相应课程的相

关专业，必须将工程重点教材作为指定教材统一使用。 

2.没有开设工程重点教材相应课程的，可结合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调整和修订，逐步把工程重点教材相应课程列为必修课

或选修课，并统一使用工程重点教材。 

3.工程重点教材相应的研究生课程，必须将工程重点教材

作为指定教材统一使用。鼓励把工程重点教材作为相关专业研

究生入学考试指定参考书。 

4.学校将把各学院工程重点教材使用情况作为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年度报告的支撑数据和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的基本

指标进行定期检查和统计通报。同时，将工程重点教材使用情

况作为学校分类评估、专业评估和本科教学评估、检查的重要

内容和主要指标。 

（三）加强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全员培训 

由相关学院组织开展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示范培训和教

学观摩。同时,各相关学院须以教研室为单位，按要求组织开展

工程重点教材集体备课，提高驾驭工程重点教材的教学能力。

参加全员培训并考评合格的任课教师可获得相关培训证书，计

入相关档案，并作为职务评聘的参考依据。 

（四）深化工程重点教材相应课程教学改革 

引导和鼓励任课教师加强对工程重点教材研究，改革教学

方法，推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把教材优势转化为教学

优势。学校以工程重点教材为依据，组织开展评选相应课程的

“精彩教案”、“精彩课件”、“精彩案例”、“精彩一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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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工程重点教材使用情况年度上报制度 

每年 6 月 25 日前各相关学院要将使用工程重点教材情况以

书面形式报教务处，内容包括：开设课程、修读人数、使用何

种教材、征订数量等基本情况，教务处在 7 月初要将基本情况

详细汇总，向领导小组汇报上一学年度学校使用工程重点教材

情况。 

（六）未按要求统一使用工程重点教材的学院将追究“一

把手”责任。 

 

附件：1.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相

关专业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通

知（教高函〔2013〕12 号） 


